
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文件

泉洛政文 @2018] 31号

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和规范

洛江区国土资源行政案件执行工作的通知

各镇 (乡 )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区直有关单位:
为规范和推进国土资源行政案件审查和执行工作， 进一步有

效制止违法占地行为， 全面推进国土资源领域非法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依法严格处置到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关于审查和执行非诉行政案件的指
导意见)的通知》 (闽高法 (2016@ 236号)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
中期卫片执法整改及查处工作执行到位认定办法 (试行 )》 《福建

省国土资源厅转发长汀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和规范国土资源非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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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行案件 "裁执分辩  工作的通知》 (闽国土资文 @2018@ 34
号)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区实际， 现就推进和规范我区国土资源

行政案件执行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 "责令退还非法占用土地、

限期拆除违法建筑、 恢复原状以及没收违法建筑物、 责令交出土

地"等行政处罚的执行适用本通知; 对罚款、 没收非法所得等涉

及金钱给付义务行政处罚的执行， 仍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二、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土地非诉行

政案件， 按照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关于审查和执行
非诉行政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由违法行为所在

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实施。

三、 经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的 "裁执分离" 非诉行政
执行案件， 违法行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在
裁定书指定的期限内依法组织实施强制执行， 并向人民法院及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反馈执行结果。

四、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没收违法土地上建筑物和其

他设施的行政处罚决定后， 若当事人主动积极配合没收的土地行

政案件， 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查处没收的地上建筑物和其

他设施， 按属地管理原则， 直接移交违法行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

府 (街道办事处)进行管理和处置。

五、 给予 "没收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处罚的， 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填写《非法财物移交书机连同《行

政处罚决定书况直接移交给违法行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
办事处)， 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拆除
或保留， 并将相关处置意见于三个月内报送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

会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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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拆除的， 由违法行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
组织实施; 决定保留的， 违法行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
事处)可完善相关手续， 消除违法状态， 按照 《泉州市洛江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属国有资产处置监督管理实

施意见的通知》 (泉洛政办 @2016@ 127号)进行处置， 如上述文

件未明确规定的可按照以下几种方式处置:巳)在办理农用地转
用、 征收审批手续后， 依法对土地使用权 (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设
施一并作价评估)组织公开出让; (2)经有关评估机构评估后，

由原违法用地单位或个人购回; (3)安排给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全资公司或公益性单位使用。

六、 本通知实施前， 已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依法没收违

法土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行政处罚案件， 当事人已主动积极

配合没收的， 参照本通知第四条执行。

七、 本通知白 2018年5月旺日起施行， 由区土地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 1·当事人不予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国土资源非诉
行政案件  "裁执分矿  工作流程图

2· 当事人积极配合没收未移送法院的国土资源行政案
件执行工作流程图

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

2018 年4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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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叮

当事人不予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剂钉国土资源

'"政案件。湘"'"甜
当事人不予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国土资源非诉行政案件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准予

执行

不予

执行
反馈执

行结果

人民法院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归档

4

人民法院审查作出裁决

违法行为所在地乡镇人民政

府 (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

土地行政主管部刁明日才当
人民法院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归档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当事人不予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国土资源非诉行政案件



附件2
当事人积十
资原行号-

溯都别眶土蝴翻收膨
蹿撕扛懈带疆

当事人积极配合没收未移送法院的

国土资源行政案件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填写 《非法财物移交书》， 连同 《行政处罚

决定书》， 直接移交给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

丁

决定

拆除
相关处置意见于三个月内报

送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决定

保留

、厂

十

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
根据情况决定拆除或保留

「

一

一

一
一

潮

勋

俯

叶

础

钳

础

目

扣

由

出

出

出

用

相关处置意见于三个月内报

送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填写 《非法财物移交书》， 连同 《行政处罚

决定书》， 直接移交给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

当事人积极配合没收未移送法院的

国土资源行政案件



区直有关单位: 区行政执法局、 住建局、 农水局、 民政局、 财政局、

人社局、林业局、 民宗局、 信访局、 规划分局、 国土资源分局、

工商分局、 公安分局， 交警大队、 消防大队。
一""⋯

、 、 、                                                        、

泉甘叶叶币洛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4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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